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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實習與輔導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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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落實國立臺東大學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學以致用」與整合所
學之專業技術與實務，增進職場適應力與就業競爭力，依據「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實習辦法」，

訂定「國立臺東大學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實習與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實習課程為「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校外實習」，係本系四學分必修課程，於三年級下學期
暑假實施，實習時間至少八週，且實習時間一天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五天，每週不得超過四
十小時，總計三百小時。若實習機構有不同規定，得依實際情況調整，但須遵守勞動基準法及
相關法令之規定。實習期間請假依照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亦須遵守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之
規定。惟修習本實習課程前需於二年級下學期起修畢三個學期之「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專業知
能」必修課程，上課地點為本系專業教室，每學期二學分（含實作時數六十小時），共計六學
分（實作時數一百八十小時）。 

三、本要點之實習場域係指校外特約實習機構。校外特約實習機構須於政府登記核准，且具備良好
制度且符合學生專長的國內外合法立案之公私立單位、企業及法人機構，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
通過、院務會議核備，實習機構於三年級下學期確認。 

四、參與校外實習學生須於三年級下學期開學後二個月內填寫並繳交「校外實習申請表」，先行填
選實習地點後，經由本系教師審查一至三年級上學期之學業成績、專業知能之總體表現，進行
評選，經系主任核可後始可進行校外實習。另實習開始日前一個月繳交「實習計畫書」與「校
外實習家長同意書」，未繳交者，不得進行校外實習；實習合約書於實習開始日前半個月完成
簽訂及用印；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實習證明書」、「實習報告書」，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
視同未實習。 

五、實習合約書細項如下： 

（一）合約書一式三份，一份存於實習機構，一份繳交學校，一份留存本系。 

（二）合約內容應規範不同實習機構載明學生在該實習場域特有的學習內容，另須註明「實習
場域內需有專業人員在場指導」。 

（三）為維護本系學生於實習機構之作業安全，合約內容應具體呈現「學生不可以獨自承擔具

有危險性質及負有責任的工作」。 

（四）合約內容應條列「實習期間由實習機構為學生辦理意外保險」。 

六、校外實習輔導教師應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其主要工作項目為校外實習之輔導、監督及執行，
細項工作包括： 

（一）擬訂個別實習計畫，其內容應至少包含以下要項：  

1、基本資料：實習學生姓名、實習機構名稱、實習期間、本系實習輔導教師、實習機
構輔導教師。 

2、學習內容：實習課程目標、實習課程內涵、各階段實習內容具體規劃及時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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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提供實習課程指導與資源說明、教師輔導訪視實習課程進行之規劃、業界專家
輔導實習課程規劃。 

3、成效考核與回饋：實習成效考核指標或項目、實習成效與教學評核方式、實習課程

後回饋規劃。 

實習計畫書應於學生實習開始前一個月完成，經實習學生、本系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機
構簽署同意後實行，並作為檢視實習成效之依據。 

（二）辦理「實習行前說明會」：參與校外實習學生及本系實習輔導教師出席，由校外實習機
構輔導教師向學生說明相關事宜。 

（三）輔導及監督學生實習事宜：於實習期間，至學生實習場所訪視實習情形給予輔導，並填
寫「實習輔導教師訪視紀錄表」。 

（四）實習成效之檢核及成績之評定。 

（五）參加校外特約實習機構相關座談會。 

（六）辦理「實習成果報告」：參與校外實習學生及本系實習輔導教師出席，於實習課程結束
後擇日進行討論及分享，作為下次執行之改進及參考。 

七、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守實習機構之指導，本系實習輔導教師將不定時進行訪視、輔導及追蹤實習

狀況，實習過程中，學生對實習有任何問題，可隨時向本系實習輔導教師或系辦公室詢問。 

八、學生於實習期間適應不良、與實習機構發生實習糾紛或緊急事故，接獲通報時，由本系實習輔
導教師先行處理；必要時，通知系辦公室協助，若需提送系務會議研議，得視需要邀請實習機

構代表、家長或其他有關人員共同討論；遭遇性別平等事件時，輔導學生向實習機構提出申訴，
並通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協助處理。 

九、本系與校外特約實習機構相互合作之事項： 

（一）參與校外實習課程之實習機構，須於實習場所安排督導人員，其督導事項如下： 

1、與本系協調校外實習課程相關事宜。 

2、安排學生實習期間之工作、訓練及指導。 

3、考核學生之實習成效，學生實習期滿兩週內，請實習機構填寫「實習機構成績評量
表」送至本系審核。 

（二）實習過程中，本系與實習機構應共同維護學生之安全，應保持與本系實習輔導教師與系
辦公室聯絡。 

十、實習成績考核由本系實習輔導教師會同校外特約實習機構輔導教師共同進行，評分項目包括： 

（一）學生出勤與實習狀況。 

（二）實習報告書。 

（三）實習機構輔導教師及督導人員其他規定之事項。 

（四）實習成績考核計算方式如下： 

1、實習成績考核包含實習機構輔導人員 50%、本系實習輔導教師 50%，若實習為分階
段完成者，每階段均須有實習成績考核；最終之實習課程學分成績採平均數。 

2、實習機構輔導人員評分標準包含出勤狀況 10%、專業知識及技能 10%、工作態度
10%、人際關係 10%、學習態度 10%。 

3、本系實習輔導教師評分標準包含實習報告書 20%、出勤狀況 10%、專業知識及技能

5%、工作態度 5%、人際關係 5%、學習態度 5%。 
4、學生應於實習結束後，撰寫以 A4 規格之五千字以上實習報告書，內容包括：實習
機構及單位介紹、實習內容、實習心得與成果、疑難問題、建議事項與校外實習工
作日誌等部份，以個人為單位裝訂成冊。於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由本系實習
輔導教師評分後送系主任核閱。 

十一、「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校外實習」為本系四學分必修課程，學生於實習期間內，如有違反下
列情事，實習時數將不予採認，並視同放棄該學分： 

（一）違反實習機構規定、中途離職或怠忽職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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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填報實習相關表單文件若有不實或任意更換實習機構，經查證屬實者。 

（三）請假超過三分之一時數導致無法完成實習者。若實習期間內請假未超過三分之一時
數，可於成績繳交前補足時數，經本系實習輔導教師核可後，方可獲得該學分。 

如發生以上情事，請立即告知本系實習輔導教師及系辦公室；若發生情節重大，嚴重影響校譽，
或發生違法事件，則報請學校依校規予以處分，並立即終止該次實習，實習學分不予採認。 

十二、實習期間由實習機構為學生辦理意外保險。其它一切費用（含膳食、交通、住宿、雜項等），
除實習機構另有提供外，其餘均由學生自行負擔。 

十三、本要點未盡之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送本校學生事務處備查，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